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對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立場書  

  就政府今日公布，即刊憲修訂醫生註冊條例，並於下星期向立法會提交《 2021 年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本會有以下立場：  

一、  本會同意政府提出有關修訂，藉此引入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紓緩

公營醫療機構人手短缺情況；  

二、  本會認為公立醫療服務（包括：急症室、專科首次求診、檢查及治療程序、影

像診斷、各 項預約 手術等） 輪 候時間 過長，增加 醫生 人 手可有助縮 短輪候 時

間，但仍然應同時著力處理其他方面的問題；  

三、  政府及醫院管理局應在增加醫生人手外，循多方面整體解決公立醫療服務輪候

時間過長問題，包括：  

1.  制定宏觀策略，應對因人口老化及慢性疾病人口上升引申的服務需求，作出

整體及互為配合的政策措施；  

2.  透過增加資助撥款、醫療人手、基建設施等，提升公立醫院服務容量；  

3.  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提升巿民的健康水平，減少對醫院服務的需求；  

4.  發展智慧醫院，縮短各項服務流程所需時間；  

5.  透過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庫協助，減輕個別專科（如：放射診斷、糖尿科）的

醫生負擔；  

6.  善用公私營協助基金，推出更多公私營協助計劃，縮短病人輪候時間；  

7.  檢視醫生的薪酬待遇、晉升、福利及專業培訓、發展等，為公立醫院挽留人

才；  

8.  盡快研究以何種途徑，在現有本地兩間醫學院以外，增加本地認可醫科生的

人數，包括是否需要設立第三間醫學院。  

四、  條例草案建議非本地培訓醫生須符合四項條件，方可在香港正式註冊，本會認

為部份條件可能減低方案的成效及吸引力，包括：  

1.  「申請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如限制國籍身份或香港居留身份，將減少

可供選擇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人數；  

2.  「申請人在公營醫療機構擔任醫生的五年（或以上）服務期間，經相關機構

進行在職評核並獲確認其服務表現令人滿意及其醫療水平勝任醫生職位」—

—評核標準必須公開、公平，並與本地醫生（如進行實習的醫科生或執業資

格試後進行評核期的醫生）的評核內容一致。另外，對於未獲專科資格的醫

生，需先完成六年的培訓，再以專科資格工作五年，才獲得正式註冊，總共

十一年，對現於海外的醫生畢業生而言，年期頗長，減少回港工作的意欲。  

五、  對於政府建議在醫委會架構下成立一個法定的特別註冊委員會，本會認為政府

已回應醫生業界對原先建議在醫委會以外成立有關委員會，屬違反專業自主的

批評。政府現時已作出退讓，但本會認為交由醫委會設立特別註冊委員會，以

訂定非本地醫學院頒授的認可醫學資格名單時，必須確保有關委員會只應考慮

該醫學院的醫學水平而不受其他因素，如醫生業界的反對意見等左右。另外，

委員會內的 4名其他人士，宜指定包括醫委會非業界委員中的病人組織代表及與

高等、專業教育有關的人士，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代表、其他醫療專業培訓

學院代表等。  

六、  是次修例，仍未能處理其他有意回流醫生的障礙，包括港人於海外完成醫學院

課程後，難以獲得實習安排的問題。政府應持續檢討安排，以協助及便利海外

港人回流從事醫療服務。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